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文件

浙水院〔2019〕199号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关于印发

《自筹收入分配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自筹收入分配管理办法（试行）》已

经学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

行。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2019 年 12 月 3 日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自筹收入分配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自筹收入分配管理，充分调动各部

门、各单位（以下简称部门）依法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的积极

性，增强学校综合财力，促进学校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

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国家财经法规和相关制度，结合学

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自筹收入是指除财政拨款以外的学

校各项收入，包括教育事业收入、科研事业收入、教学科研设

施使用收入、市场资源收入和其他自筹收入等。

第三条 学校鼓励教学和教辅单位在不影响学校正常的

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工作的前提下，利用学校各种资源

依法组织自筹收入。部门在获取自筹收入时，应遵守国家财经

法规，维护学校声誉和利益，正确处理学校、部门和个人三者

利益的关系。

第四条 部门提供服务，学校有收费标准的，必须严格执

行。举办各类培训班应于开班前，向继续教育学院办理备案。

涉及学生收费等按规定须经上级部门批准的，由计划财务处向

上级部门办理审批手续，上级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服务。未经

批准，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以学校或部门的名义开展有偿服

务。



第五条 部门取得的各项自筹收入，应及时上交学校计划

财务处，按学校规定统一核算。不得以任何理由隐瞒、截留、

私分和挪用各项自筹收入，严禁私设“小金库”，自觉接受财

务监督。

第六条 部门要加强与自筹收入相关的成本费用的支出

管理，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得用于礼品、纪念

品等明令禁止的支出。

第二章 分配办法

第七条 教育事业收入分配办法：

1.普教本专科生学费收入：全部由学校统筹。

2.住宿费收入：全部由学校统筹。

3.成教本专科生学费收入：全部由学校统筹，办学成本由

学校预算安排。

4.辅修专业学费收入：收入的30%上交学校资源使用和管

理费，其余 70%由部门统筹用于办学成本等支出。

5.各类培训班收入：（1）校内举办培训班收入，该类收入

的 15%上交学校资源使用和管理费，其余85%由部门统筹用于

办学成本等支出。（2）校外举办培训班收入，该类收入的 10%

上交学校资源使用和管理费，其余90%由部门统筹用于办学成

本等支出。

6.留学生学费收入：全部由学校统筹，办学成本由学校预

算安排。



7.进修生学费收入：全部由学校统筹。

8.英语等级、计算机等级等考试报名费收入：不作为部门

创收，由部门统筹用于组织报名和考务等方面的支出，结余部

分转为学校收入。

9.学生竞赛报名费收入：不作为部门创收，由部门统筹用

于组织报名和竞赛过程中的各类支出。

第八条 科研事业收入分配办法：

1.科技咨询服务收入、科技开发与协作收入：按学校科研

经费管理办法执行。

2.科研成果转让收入：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暂行办法

执行。

第九条 教学科研设施使用收入分配办法：

1.大型仪器设备有偿服务收入： 按《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试行）》执行。

2.场馆和场地（不含会议场馆）使用收入：全部由学校统

筹，成本由学校预算安排。

3.教室和其它公共设施使用收入：全部由学校统筹。

第十条 市场资源收入分配办法：

市场资源收入是指利用学校师生的市场资源，从通讯运营

商、金融机构等单位获得的收入，市场资源收入全部由学校统

筹。

第十一条 其他自筹收入分配办法：



1.科技查新、查收查引、原文传递、论文相似性检测等服

务收入：先扣除支付外单位的相关成本，结余部分50%上交学

校资源使用和管理费，其余50%由部门统筹用于服务成本等支

出。

2.一卡通服务收入：包含补卡和向商户收取的使用费等收

入，不作为部门创收，由部门统筹用于新入校师生免费办卡成

本和一卡通系统维护等支出。

3.打印复印服务收入：不作为部门创收，由部门统筹用于

相关成本支出。

4.补办证卡工本费收入：不作为部门创收，由部门统筹用

于相关成本支出。

5.政府部门专项收入：不作为部门创收，由部门统筹专项

使用，如政府部门专项奖励等。

6.会议费收入：不作为部门创收，由部门统筹用于举办或

承办会议过程中的各类支出。

7.捐赠收入：全部由学校统筹。但捐赠人指定用途的，则

按捐赠人指定的用途使用。

8.利息收入：全部由学校统筹。

9.违约金收入：全部由学校统筹。

第十二条 其他不明确的自筹收入，由部门提出建议，报

学校审定。

第三章 结余管理



第十三条 自筹收入和成本费用归集完成后，部门应及时

到计划财务处办理结算手续。结余经费由部门留用的，可分为

部门人员经费和部门发展基金两部分。

第十四条 部门人员经费控制在结余经费的85%以内，但

严禁违规发放津补贴。

第十五条 扣除部门人员经费后的经费结余作为部门发

展基金，由部门统筹用于教学科研工作条件的改善、图书资料

的购置、各类专项经费的配套、人才引进与培养、专家评审费

等支出。部门发展基金不得用于有规定开支渠道的支出，如应

由工会经费开支的节日慰问品、不得超标准用于教职工疗休养

等有规定开支标准的支出。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学校固定资产、低值耐用品等国有资产处置收

入（含赔偿收入），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规定上缴浙江省财

政厅，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废旧物资和无主物品的处置

收入参照执行。

第十七条 学校对继续教育学院的自筹收入管理办法另

行制订。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学校计划财务处

负责解释。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3 日印发


